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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价格[2009]2925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华中电网电价的通知 

  

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重庆省（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华中电监局，郑州、长

沙、成都电监办，华中电网公司： 

    为疏导电价矛盾，完善电价结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经商国家电监会、国家能源局，决定适当调

整电价水平。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 

    （一）为合理反映燃煤电厂投资、煤价、煤耗等情况变化，适当调整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水

平。江西省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上调0.2分钱，现行上网电价低于标杆电价的机组，同步上

调；四川省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上调1分钱；重庆市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上

调0.4分钱，其他燃煤机组同步调整；河南省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下调0.3分钱，现行上网

电价高于标杆电价的机组，同步下调。 

    （二）为合理补偿燃煤机组脱硫成本，将重庆市统调燃煤发电机组脱硫加价标准由每千瓦时1.5分钱调

整为2.0分钱。 

    （三）为促进水电站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水电企业亏损严重、更新改造资金不足等

问题，适当提高部分水电企业的上网电价。湖北省水布垭电站3号机组上网电价暂按照1、2号机组上网电价

执行；江西省上犹江、洪门、江口、廖坊、柘林电厂上网电价每千瓦时分别提高3分钱，万安水电厂上网电

价每千瓦时提高1分钱；四川省水牛家、洛古、硗碛、瓦屋山、大桥、仁宗海、狮子坪、紫兰坝水电站上网

电价每千瓦时提高3分钱；葛洲坝电厂送湖北基数电量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0.18元，其余上网电量执行

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0.24元。重庆市装机容量5万千瓦以上的水电企业，2008年7月份以前投产的上网电价

为每千瓦时0.30元，2008年7月份以后投产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31元；5万千瓦以下的水电企业上网电

价由重庆市物价局另行制定。 

    （四）由于水电项目开发的政策环境变化较大，新建水电暂停执行我委核定的水电标杆电价。四川省

瀑布沟电站暂执行临时上网电价每千瓦时0.30元。 

    （五）江西省分宜发电公司和分宜第二发电公司国产循环流化床机组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0.447

元。同意江西省矶山湖风电场、长岭风电场、大岭风电场执行中标价格。 

    有关电厂调整后的上网电价水平见附件一。 

    二、理顺发电企业上网电价与销售电价关系。2008年8月全国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提高影响电网企业

增加的购电成本，通过调整销售电价予以疏导。 

    三、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按照《可再生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

办法》（发改价格[2006]7号）有关规定，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提高到每千瓦时0.4分钱。其中，四

川省列入国家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的39个县、市、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每千瓦时提高0.2分钱。 

    四、各省（市）销售电价每千瓦时提高0.2分钱，暂用于解决电网企业“一户一表”改造投资还本付息

等问题。 

    五、为逐步完善跨省跨区电网输电价格机制，此次湖北、河南、湖南、江西、重庆省（市）提高的销

售电价中含华中电网公司输电价格每千瓦时0.05分钱。 

    六、适当提高电网销售电价。有关省（市）销售电价平均提价标准每千瓦时分别为：湖北省3.20分

钱、湖南省2.70分钱、河南省3.45分钱、江西省2.84分钱、四川省2.24分钱、重庆市3.20分钱。各类用户

调价后具体电价标准见附件二至附件七。 

    七、进一步优化销售电价结构。同意江西省推进城乡工业用电同价，实现全省各类用电同价；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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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非居民照明及商业电价与非普工业电价合并为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电价；河南省将一般工商业电价与非居

民照明电价合并为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电价；四川省实行商业与非居民照明用电同价；重庆市实行商业与非

居民照明用电同价。 

    八、以上电价调整自2009年11月20日起执行。其中，电力用户11月20日后的用电量，可按对应抄表周

期内日平均用电量乘以应执行调整后电价的天数确定。 

    九、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本通知规定的各项措施及时

得到贯彻落实。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一、华中电网部分电厂上网电价表 

     二、湖北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三、湖南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四、河南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五、江西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六、四川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七、重庆市电网销售电价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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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

  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328号)   2012/02/21

  关于调整公布第十一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通知(财库[2012]9号)   2012/02/20

  关于发展改革系统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2]321号)   2012/02/20

  关于组织推荐国家重点节能技术的通知(发改办环资[2012]206号)   2012/02/17

  关于组织实施2012年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发、产业化和规模商用专项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2]291号)   2012/02/17

  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2]226号)   2012/02/17

  关于下达2011/2012年度第一批食糖国家临时收储计划的通知(发改经贸[2012]286号)   2012/02/08

  关于2012年烟叶收购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3号)   2012/02/06

  关于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循环经济成果交易博览会的通知(发改办环资[2012]199号)   2012/02/06

  关于中央财政统借统还以色列政府贷款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的通知(发改办外资[2012]116号)   201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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